
中共同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5年部门预算及
“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构成：中共同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是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

（二）人员构成：我单位现有编制43名，其中行政编制38名，事业编制4名，工勤编制1名。实有在职人数37人，离退休人员9人，合计46人。
二、部门主要职责 
主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全市行政监察工作。负责检查并处理市委、市政府机关各部门和各乡（镇）党的组织和市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它党内法规的案件，并根据违纪者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作出党内严重警告以下处分的决定，或向市委提出其它处分的建议；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负责调查处理市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乡（镇）政府及其领导人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情节轻重，作出行政记大过以下处分决定，或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其他处分的建议；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全市党员党纪教育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行政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的教育工作。调查研究全市党风、党纪和政纪方面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根据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实际，拟定党纪条规和政策规定。会同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党委和政府做好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工作。承办市委、市政府授权和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预算收支基本情况 
（一）关于公共预算收支总表说明：

1、本年收入预算总额378.41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

2、本年支出预算总额378.4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20.57万元，占支出的84.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8.82万元，占支出的10.3%，住房保障支出19.02万元，占支出的5%。

（二）关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说明：

1、本年度支出总额为378.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8.41万元，占总支出100%。

2、基本支出378.4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79.5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比重47.4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8.8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比重15.56%；商品和服务支出数额139.9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比重36.98%。

3、项目支出0万元。

4、财政拨款支出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的“款”级科目说明支出安排内容及数额。

⑴一般公共服务（类）纪检监察事务（款）预算数380.21万元，为保障纪检监察机构正常运行、案件查办等支出。

⑵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预算数38.82万元，为本部门用于机关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经费支出。

⑶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预算数19.02万元，为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补助。

（三）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说明：

中共同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关于“三公”经费支出表说明：

1、出国（境）经费。2015年，中共同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拟安排出国（境）组0次，出国（境）0人，安排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

2、接待费。2015年，中共同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23.2万元，主要是上级纪委到我市检查、督导以及案件查办等各项工作的公务接待；兄弟市县到我市学习、交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公务接待。 

3、公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5年，中共同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1.5万元。委局共计8台车辆，其中：公务用车1辆,预计支出7.5万元，为市内因公出行以及赴省或佳市汇报案件及参加相关会议所需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办案车辆7辆预计支出34万元（其中委内4辆32万元，为市内和外出办案或其他公务活动所需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乡镇纪工委3辆面包车2万元，用于乡镇三个纪工委办案所需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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